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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投資一間農業公司

本公告乃由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自願作
出，以告知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有關本集團近期業務發展狀況。

與鴻軒訂立之投資協議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領馳食品
發展（上海）有限公司（「領馳」，本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全資附屬公司）與江蘇鴻軒生態
農業有限公司（「鴻軒」）及鴻軒當時之現有股東訂立一份增資擴股協議（「投資協議」），據
此，領馳同意向鴻軒投資人民幣43,353,600元（「投資」），其中人民幣7,225,600元將注資為
鴻軒之註冊資本，而餘下人民幣36,128,000元將入賬為鴻軒之資本儲備。於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領馳向鴻軒完成投資付款。於相關部門進行增資登記後，領馳將持有鴻
軒總註冊資本約9.44%。

根據投資協議，倘(i)鴻軒無法於投資完成後36個月內於中國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
報價或於投資完成後60個月內在中國、香�或美國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或(ii)鴻軒無法
在投資完成後36個月內取得新投資（鴻軒在取得有關新投資前之估值應不得低於人民幣
460,000,000元），則領馳將有權要求鴻軒之控股股東購買全部或部分領馳於鴻軒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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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之購買價將�括(i)基於領馳之總投資金額乘以將予收購之股份佔領馳所持有總股份
之百分比計算之適當投資金額（「適當投資」）；(ii)按年利率12%計算之適當投資之利息；
及(iii)就將予購買之股份鴻軒應向領馳支付之累計未分派利潤。

與鴻軒訂立之補充協議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領馳與鴻軒訂立投資協議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據
此，鴻軒將向領馳獨家供應位於中國南通雞場所生產的全部雞蛋，而領馳將委任鴻軒為
其中國店舖之指定雞蛋供應商。鴻軒亦同意於其線上銷售渠道（如移動app）出售味千品牌
的袋裝面。

訂立投資協議及補充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為中國及香�領先快速休閒餐廳連鎖經�商之一。董事會認為農業在中國經濟中
扮演著重要角色。憑藉龐大及不斷增長的人口基礎及消費�日益增強的健康意識，中國
對優質及有機農產品需求十分龐大。因此，董事會認為於鴻軒之投資為富有吸引力之投
資機遇。董事會預期，鴻軒未來將繼續增長，除非行業狀況及監管環境出現任何不可預
見情況或變動。董事會亦認為，與鴻軒合作將能夠增強本集團於中國之供應鏈。

董事會（�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投資協議及補充協議之條款以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
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領馳及鴻軒之一般資料

領馳為本集團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於上海從事經�食品工廠。

鴻軒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中國領先雞蛋供應商之一。其蛋製品透過各
種渠道（�括大型超市連鎖店、零售門店、餐飲經�商、食品工廠及電子商務平台）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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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鴻軒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獨立於本公司
及其關連人士。

承董事會命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潘慰
主席

香�，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括執行董事：潘慰女士及潘嘉聞先生；非執行董事：重光
克昭先生及黃慶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路嘉星先生、任錫文先生及王金城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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